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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峰

乘客在地铁车厢内公放音乐、视频

的不文明行为，令许多人倍感头痛，除了

劝说外别无他法，还常常引发争执。近

日，昆明市交通运输局亮出了新招，其新

修订的《昆明市城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

规定，不得外放声音，否则将列入失信黑

名单。无独有偶，有媒体发现，北京、兰

州等地此前都已作出规定，将车厢内饮

食、大声公放、逃票、从事营销活动等不

文明行为记入个人信用不良信息。

不文明行为之所以屡禁不绝，或是

因为它只属于道德事物，介于个人自由

和公共秩序之间，极易形成不自觉的冒

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通常对道德边

界缺乏省思，因此会犯错而不知错，甚至

去“怼”别人。毫无疑问，将这样的人列

入黑名单，乃至于“一处失信、寸步难

行”，可以形成良好的约束作用，让他们

更重视社会公德的养成，但也正如许多

人所追问的，一次不文明行为是否可以

代表一个人的道德全貌？一次无意的失

信行为，是否必然意味着“寸步难行”的

惩戒后果？

闯红灯上失信黑名单、教师用课本

打学生上黑名单，学校招生先看学生父

母是否失信……现在，随着社会信用体

系特别是失信惩戒机制的“提速换挡”，

“信用机制被滥用”的担忧也随之而来。

首先，现在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都在

制定相应的信用规范，但一些地方随意

降低失信认定标准，无法完整体现信用

主体的品行，客观上也养成了一切以信

用解决的制度惯性；其次，惩戒层面上，

信用机制有滥用风险，一切事物均可与

信用扯上关系，对人们的生活会造成极

大困扰。

种种问题，指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作为一种制度信用，有其积极意义，但

也存在有效性边界。换言之，信用机制

不是筐，什么都能往里面装。针对这种

现象，不久前国家发改委特别强调“三

个防止”，防止失信行为认定和记入信

用记录的泛化、扩大化；防止失信“黑名

单”认定和实施失信惩戒措施的泛化、

扩大化；防止包括个人信用分在内的其

他信用建设举措应用的泛化、扩大化。

可见，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固然“好

用”，但我们也要保持冷静，坚持依法依

规，合理适度。

制度信用的边界在哪里？北大教授

沈岿提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是要建

立一个尽善尽美的诚信社会、‘完人’社

会。”笔者以为，这应该是一条需要牢记

的底线。我们制定信用标准，既要考虑

于法有据，也要努力做到于情合理。针

对一般不文明道德行为，可以从行政处

罚里找办法，针对违法违纪行为，又有专

门性的法纪规范进行制约。只有那些严

重损害其他人利益的失信行为，比如食

品药品领域重大违法事件，被规定执行

却不还钱的“老赖”等，才可以纳入失信

范畴。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大量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文件，对比经济领域和

金融领域的传统信用概念，现如今的“信

用”，正融入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

几乎有无所不包的势态。对于管理部门

来说，以信用倒逼个体行为，无疑具有立

竿见影的效果。但着眼于信用制度的严

肃性，相关部门要对这种“立竿见影”保

持谨慎态度，能用既有制度解决的，就不

必要寻求信用救济。在综合考虑到社会

危害等影响的前提下，一部分行为可以

使用信用规制，以发挥出警示作用。

信用不是筐，什么都能装
制定信用标准，既要考虑于法有据，也要努力做到于情合理。

范娜娜

这是一个遍布焦虑的时代。中产焦

虑、教育焦虑、职场焦虑……焦虑千千万

万，女性焦虑从不缺席。贩卖女性年龄焦

虑、婚恋焦虑的内容，充斥在舆论场的角角

落落。

此前，赵雷一首《三十岁的女人》唱道：

“她是个三十岁，至今还没有结婚的女人；

她笑脸中眼旁已有几道波纹；三十岁了光

芒和激情已被岁月打磨。”歌词里对于 30

岁的女性的怜悯之意溢于言表。

这种对大龄单身女性的臆断并不是个

例。近日，一则更有魔幻色彩的新闻进入

了大众视野：杭州一位姑娘因为30岁还没

结婚，父亲被同事骂，自己找去理论又被气

到住院。

“你女儿都 30 了，还不嫁人，丢不丢

人？”这位姑娘父亲的同事理直气壮地讽

刺，并且拒绝道歉。这让人怀疑自己是不

是穿越了：都什么年代了，居然还有人如此

迂腐，这么看待大龄女性？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在当下的广泛社

会语境里，这类对女性的深深恶意与歧视

屡见不鲜。30 岁未婚被归为“剩女”的行

列，是被评头论足、待价而沽的对象。人们

基于一厢情愿的揣度，凭空妄言，在大龄单

身女性身上贴上失败、不幸福的标签。

从汉惠帝时期“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

十不嫁，五算”的“剩女税”，到如今各大城

市相亲公园里的女性贬值论，社会对于大

龄单身女性的残酷对待，古往今来有之。

但问题是，恋爱、结婚与生育本来就是女性

的自由，属于个人选择，他人无权去干预与

限制。30岁的单身女性不该被如此冒犯，

30 岁单身女性的父母更不该承受这份扑

面而来的难堪。

谁规定了结婚嫁人要有年龄的门槛和

界限？30岁了，就一定要结婚生子吗？这

种如同旧时代裹脚布一样的观念，不仅让

人犯呕，更让人心寒。这种狭隘的视角、偏

颇的价值观、思维的定式，才是丢人的所

在。因为它不仅削弱了女性的独立性，更

是对女性社会价值的贬低。

长久以来，30岁仿佛是对女性下的一

个魔咒。跨过这道线，迎接女性的不是如

同男性一样被追捧，而是接连不断的相亲

和周围亲友的花式催婚。仿佛30岁还不

婚不育就是女性的原罪。从大众传媒到身

边的舆论，整个社会仿佛都陷入了这种观

念的囚笼。

但是，时代已经变了，结婚率创下 10

年新低，离婚率节节攀升。一个人的前路

与归途，不止有结婚生子这个选项，不该再

用传统枷锁捆住女性的人生。

对于当代的新女性来讲，爱情并不是

她们唯一的明灯，男性也并不是她们唯一

的陪伴，自己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最

美的时光并未溜走，为何一定要随便找个

人依靠？

纪实访谈节目《女人30+》里记录了娱

乐圈里几位30岁以上的女明星，她们有单

身但依旧怡然自得的，有已婚也不放弃自

我事业的，不管怎样，她们依然豁达又通

透，坚毅而温柔。不管是20岁上下的青春

年华，还是40岁以后的中年，都是人生的

正常阶段，总要继续走下去，一往无前。

就像陈乔恩的那句反问一样：“为什么

总有些不相关的人，比我自己更关心我的

年龄和生活状态？”当岁月轰轰烈烈地袭

来，那就这样吧，别管他人的看法，用一腔

勇气与果敢对抗世俗，且活得自在精彩。

放过30岁的女性吧，女性结婚生育与

否，是她们自己的选择，她们也不是“剩

女”，而是正当“盛放”，人生的多样性还在

徐徐展开。

孟庆毅

近日，湖南省郴州市人防办原主任白

广华严重违纪违法事实被公之于众。其

中，“在职时替人办事，退休后收人钱财”这

一点在白广华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大多数是在其退休后单独或共同多次收

受请托人财物，数额总计327万余元”。每

有请托人想感谢他时，他总讲的一句话就

是“等我退休以后再说吧”。

“退休以后再说”，既暴露了“无利不起

早”的贪婪本性，也折射出“退休后再‘变现

权力’更安全”的侥幸心理。梳理近年因贪

腐落马的干部，像白广华这样在任时大搞

“投资”却不急求“回报”，而寄希望于“长线

交易”“期权兑付”的不在少数。例如，安徽

省国土资源厅原巡视员杨先静，受人请托

办事并不收“好处费”，却在退休前后短短

半年时间里，通过打“时间差”和打借条等

方式大肆收受财物……凡此种种，不过是

权钱交易行为期权化的“障眼法”罢了，妄

想通过避免权钱“直接”交易，延长权钱交

易时间跨度，达到规避查处风险，躲过党纪

国法惩处的目的。

诚然，较之“你给钱、我办事”“一手交

钱、一手办事”等赤裸裸的权钱交易，期权

腐败无疑具有更强的隐蔽性，给执纪执法

部门查处带来更多困难。然而，期权腐败

的危害性已经受到了高度重视。党纪处分

条例中对党员领导干部离职或者退（离）休

后违规任职、营利等行为作出相应处分规

定；公务员法中对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

休后的相关行为作出规范和约束；各地也

出台了规范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离职后从

业行为的规定。除了扎紧制度笼子以外，

近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期权腐败案件

的严肃查处，也证明搞期权腐败不过是掩

耳盗铃的把戏，哪怕机关算尽也躲不过执

纪执法者的“火眼金睛”。

干部任职有期限，惩治腐败无时限。

只要伸了不该伸的手，拿了不该拿的钱，做

了不该做的事，不管身在一线还是退休离

职，都不会“一笔勾销”“既往不咎”。只有

清廉才是最好的“护身符”。这是一个再浅

显不过的道理，如果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吃亏的只会是自己。

慎重选择

新学年即将到来，校外培训机构成

为许多家长、学生关注的热点。湖南长

沙县日前公布了一批非法无证校外培训

机构名单，这些机构收费混乱、消防隐患

等问题频出。教育部门提醒家长学生要

理性选择，自觉抵制非法无证办学。

新华社 程硕 作

对大龄女性的恶意标签该撕掉了
恋爱、结婚与生育本来就是女性的自由，属于个人选择，他人无权去干预

与限制。

“退休后再说”
是掩耳盗铃

只有清廉才是最好的“护身符”。


